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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海大办字〔2015〕408 号 

 

 
大连海事大学办公室关于转发《大连海事大学
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实施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有关单位（部门）： 

现将《大连海事大学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实施办法》转

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附件：大连海事大学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实施办法 

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大连海事大学 

2015 年 7 月 28 日  

 

大连海事大学基建处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7月 28 日印发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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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大连海事大学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 
管理实施办法 

  

       第一条  为进一步落实工程质量保修期内的维修责任，规范

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《建

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《辽宁省建设工程质量条例》《建设工程

价款结算暂行办法》和《辽宁省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暂行办

法》《大连市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实施办法（暂行）》等相

关规定，结合本校实际，制定本实施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所称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（保修金）（以下

简称保证金）是指发包人与承包人按本办法规定在建设工程承包

合同中约定，从应付的工程款中预留，用以保证在保修期内因承

包人原因导致建设工程出现缺陷进行维修的资金。 

缺陷是指建设工程质量不符合工程建设标准、设计文件以及

承包合同的约定。 

建设工程保修期自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；工程保修期限

按法规规定和合同约定执行。 

第三条  本办法适用于在本校内的新建、扩建、改建的房屋

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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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 发包人应当在招标文件中明确工程质量保修事项和

保证金预留等内容，并与承包人在合同中对涉及保证金的下列事

项按法规及本办法规定进行约定： 

（一）保修范围、保修期限、保修责任； 

  （二）保证金预留比例、期限； 

  （三）保证金存储、使用、返回方式； 

（四）其他需约定的事项。 

第五条  保证金的预留比例按不低于单位工程价款结算总额

的 5%预留保证金，具体预留比例根据招标文件和合同确定。单位

工程价款结算总额以最终工程竣工结算价款为准。 

第六条  需要到大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办理竣工备案手续的

单位工程保证金由我校在领取竣工验收备案表前根据高新技术产

业园区质监站要求的单位工程项目及质保金存入高新技术产业园

区保证金专用账户，并按照大建委发〔2013〕72 号文规定执行。 

不需要到大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办理竣工备案手续的单位工

程保证金或转存剩余保证金仍按照合同规定执行。 

第七条  采用工程质量保险等其他保证方式的，可以不再预

留保证金。 

第八条  保证金托管金融机构由大连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

大连市财政部门全市统一指定。 

大连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在大连市财政

部门指定的保证金托管金融机构开设保证金专用账户，并开通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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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银行业务。（开户行名称：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建设工程质

量监督管理站；开户行：浦发银行大连分行；账号为：

75010157870001102。若专用账户变化按大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或

大连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有关规定执行）。 

第九条  建设工程在保修范围和保修期限内发生质量缺陷，

承包人应当履行保修义务；对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保修义务的，

按照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规定责令改正并处罚款。  

第十条  保证金仅用于支付由于承包人原因造成缺陷，且原

承包人解体、撤销或无能力维修等情况而由发包人另行组织进行

维修的费用。 

第十一条  使用保证金 

1.留存在我校的质保金：发包人和施工单位沟通后直接使用。 

2.留存到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站专

用账户的质保金：由发包人向监督机构提出申请，并选择维修施

工单位。 

维修施工单位应制定合理的施工方案，确定的维修价款应经

造价咨询机构审核。 

维修施工单位按双方施工合同约定的工程内容完成维修任务

后，发包人应及时组织维修工程竣工验收，验收合格形成书面意

见后，发包人和维修施工单位共同向监督机构申请保证金。 

保证金使用额度不得超过本工程缴纳的保证金数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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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经确认原承包人解体或撤销的，按有关债权债务等

规定处分保证金。                   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15 年 8 月 1日起施行。 

 


